
毕业生档案转递流程图

毕业生档案于当年毕业生离校后 15 个工作日内由各院系整理归档。

院系负责档案的管理人员到学生处领取《毕业生档案材料转接登记表》。

院系按规定时间到学生处转交档案

学生处对档案进行审核

对审核无误的档案密封并加盖毕业生就业专用章

就业派遣学生档案 考研学生档案 未就业学生档案

按照报到证地址发往用人单位 根据调档函地址发往升学学校 发往地市级生源地人才市场

填写毕业生档案转寄通知单（确保地址的准确性）

填写机要件交寄单

档案寄出

院系按照《毕业生档案材料转接登记表》相关内容对档案内容进行核查

（确保档案内容的完整性、真实性）


